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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登山是件健康而令人賞心悅目、通體舒暢的活動,然而在活動的背後,其實是有諸多的

規範需要留意與遵守的。就像是種遊戲規則,除了藉此可永續地保護我們的山林及文史遺跡、

儘可能達成對自然及人文環境最小干擾的目的、使山友們得以安心地共同使用山中有限的資

源等外,也確保山行中山友們的安全。這些規範除了以倫理的方式呈現,由各山友自發性的

遵守外;也有以法規的姿態呈現者,以籲請山友務必注意,否則將有強制力的介入。

以法規姿態呈現的規範,絕大多數是要各個山友們自行遵守並自行承擔違反之效果的。

但是登山的過程中,特別是與山友安全、人命救助等息息相關的事項上,則需由登山嚮導對

發生在山友身上的特定結果負責。其理由在於山行過程中遭遇到的各式難題,主要是依靠登

山嚮導以其既有經驗及專業知識,以有限的人員及裝備,在當下所處的環境中主導後續的對

應與處理,故課予其較重的責任,以確保山行的安全。

近年來不論在任何領域,發生人身事故致人死傷時,除了制度面的檢討外,個案上究責

索賠也常是大家關心的焦點,登山領域當然也非例外。特別是登山充滿了風險,若發生人員

死傷的情形,社會各界往往也得投入更多資源救護,造成社會的矚目。是以,本文將嘗試以

山行中人員死傷事件下登山嚮導的責任為中心進行說明;而於說明的過程中,同時也就與登

山相關之法律概念稍作描述,以使山友們也可對登山涉及的法律架構有些許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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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嚮導法律責任概述

洪振豪

一、概述

登山是件健康而令人賞心悅目、通繈予暢的活動,然而在活動的背後,其實是有諸多的

規範需要留意與遵守的。就像是種遊戲規則,除了藉此可永續地保護我們的山林及文史遺跡、

儘可能達成對自然及人文環境最小干擾的目的、使山友們得以安心地共同使用山中有限的資

源等外,也確保山行中山友們的安全。這些規範除了以倫理的方式呈現,由各山友自發性的

遵守外,也有以法規帥姿態呈現者,以籲請山友務必注意,否則將有強制力(處罰)的介人。

以法規姿態呈現的規範,絕大多數是要各個山友們自行遵守並自行承擔違反之效果的。

例如在國家公園中任意攀折7E木依法須受行政處罰的,是那個故意攀折花木的人,與他人無

關2 c但是登山的過程中,特別是與山友安全、人命救助等息息相關的事項上,則需由登山嚮

導對發生在山友身上的特定結果負責=其理由在於登山性質上本來就帶有高風險的成分,諸

如山徑本身帶有難度、山徑遠離人煙、山行受氣候、落石、崩塌等難以預測之自然因素影響、

山區地形限制了科技器材白勺使用及向外救援的時機、高海拔地區高山病之潛在威脅等。因此

山行過程中遭遇到白勺各式難題,主要是依靠登山嚮導以其既有經驗及專業知識,以有限的人

員及裝備,在當下所處的環境中主導後績的對應與處理,故課予其較重的責任,以確保山行

的安全。登山嚮導的責任不可謂不大。

近年來不論在任何領域,發生人身事故致人死傷時,除制度面的檢討外,個案上究責索

賠也常是大家關心白勺焦點,登山領域當然也非例外。特別是登山既有的風險已如前述,若發

生人員死傷的情形,社會各界往往也得授入更多資源救護,造成社會的矚目。是以,本文將

嘗試以山行中人員死傷事件下登山嚮導的責任為中心進行說明;而於說明的過程中,同時也

就與登山相關之法律概念稍作描述,以使山友們也可對登山涉及的法律架構有些許的瞭解=

二、山行成員基本構成及「登山嚮導」

首先,須先說明山行中的基本概念,其中之一,就是山行成員的構成。依筆者的經驗,

2依國家公園法第13條第4款規定∴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左列行為‥四、採折花木c 」同法第26條規定∴三

反第十三條第四款⋯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鍰← 」行政罰法第7條第1項規定: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

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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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登山嚮導法律責任概述

常見的登山隊伍,是由領隊、嚮導及隊員構成的。領隊,通常定位為該登山隊的隊長,就登

山隊員的選拔、編成及山行中的安全考量等進行綜合判斷及決策。嚮導,通常定位為登山隊

的副隊長,輔助隊長(領隊)進行山行的計畫、行進中的定位定向等。隊員,為參與山行的

成員。有時基於路線難度的考量,另會有其他有經驗的人擔任護隊,以顧問的角色協助領隊

及嚮導作出判斷。而整個登山隊,有時還兼有提供其他輔助服務之協作員。通常的情形,由

嚮導走在隊伍的前端,由領隊決定成員行進順序,而通常經驗較淺的人會被安排走在嚮導後

方,由嚮導衡量成員狀況決定行進速度;若有護隊且嚮導經驗較淺的情形,也有護隊走在嚮

導之後,當下協助嚮導辨認方位及行進方向的情形:至於領隊則走在隊伍的最後3 0因此,一

般情形下,上述的「領隊」和￣嚮導」便被課予較重的注意義務。而本文欲探討的「登山嚮

導」法律責任,主要也就落在「領隊」和「嚮導」身上∴

不過,前述是建立在有明確編制的情形。事實上登山形態多樣,從商業團體出團、學校

社團組織化登山到三五友人相約成行的情形都有,山行成員的結構中,並不一定會有固定的

「嚮導」及「領隊」,甚至根本不存在「嚮導一及￣領隊.這樣的角色,這在登山經驗均豐富

且默契十足的非營利性質登山出隊上特別常見3惟此時,並不是這支登山隊就沒有登山嚮導

責任的間題,反而是隊員間將互負登山嚮導責任(理由將於其後說明) 。另外,依據消費者保

護法及民法旅遊章追究登山團體特定的民事責任時,甚至組織登山隊的人或該組織雖未隨隊

上山,也有可能被追究「登山嚮導」相關之責任5 0惟因篇幅有限,此部分將割愛不論。

3就此,在案件事實為「被告邱o和係新阿羅哈旅遊活動之司機,白行招攬不特定旅客,並雇用廖o偵擔任隨

車小姐,於100年3月25日搭載被害人、被害人之配偶林o月、羅O秀等人前往皇帝殿等處旅遊,途中臨

時將登皇帝殿東峰之行程更改為登皇帝殿北峰之行程,被害人於登山旅途中,表明不想繼續爬山,於同日下

午2時許,登山團員於皇帝殿東峰處集合時,未見被害人行蹤,直至100年5月9日始找到被害人之遺體⋯o 」

之台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聲判字第53號刑事裁定中,法官卻作出「而被告廖o偵並非當日之嚮導,而係由

同團當中之旅客擔任嚮導,被告廖o偵則係走在隊伍後方⋯足見被告當時並非登山之嚮導,自非屬學說上自

任登山隊嚮導而有自願承擔義務之情。 」之認定,顯然以被告廖o偵於隊伍中行進的位置在隊伍的後方,而

杏定其「嚮導」責任。殊不知,在一般的情形下,廖o偵其實際上是擔任|￣領隊.乙職,在「登山嚮導」的
責任上只有比「嚮導」更重。顯然本案中法官並不瞭解登山出隊的常態,致生此誤解。

‘若隊伍中有「護隊」的角色,且實際在山行過程中不是只以隊員帥身分單純參與,而有實際以其經驗等影響

或指導領隊及嚮導之情形者,筆者認為亦可能須負本文中￣登山嚮導」之責c

5可參考高雄地方法院94年度重訴字第375號民事判決、民國92年間黃O元山難案報導

( http:/化Iog,Xuite,ne〔爪enneth.teng/twblog/2 1 2524 1 90-2005-8+%E5%8D%97%E6%B9%96%E4%B8%AD%E5%

A4%AE%E5%BO%96%E8%A l %8C%E7%A8%8B%E9%BB%83%E4%B8%AD%E5%85%83%E7%8C%9D%E6

%AD%BB%E6%A l %88%EF%BC%8C%E8%A2%AB%E6%8E%A7%E9%8 1 %BA%E6%A3%84%EF%BC%8C

%E9%99%B3%E5%9C%8B%E9%9B%84%E7%AD%89%E4%BA%BA%E7%8D%B2%E4%B8%8D%E8%B5%

B7%E8%A8%B4%E8%99%95%E5%88%86 ,最終點閱日2014年8月1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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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登山倫理與法律

如前述,山行間需注意及遵守的規範,包括登山倫理。比如玉山國家公園就刊載了「登

山倫理.於登山安全須知項下。其規定了「除了腳印,不留任何痕跡;除了照片,不取￣草

一物;除了時間,不獵殺任何生物」 、 「上廁所腔選擇營地水源下方,或離營地五十公尺以上

之地區解決」 、 「將垃圾帶下山,把自然還給自然;廢水及食物殘渣最好挖一小坑掩埋」等項

目6 0這些條項雖然多是山岳界普遍知悉的道德規範,但亦有同時立法加以規範的情形。諸如

「不獵殺任何生物.的要求,即被規範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同法第49

條第1項第1款、同法第50條第1項第1款及幽家公園法第25條7,若有違反,將被課以刑

事或行政責任,不可不慎c

另外,在登山倫理中部分岳界未有基本共識的項目上,亦有法律設有最低底限加以規範

的情形。例如垃圾之處理方式,特別是如廁後的衛生紙如何處分,岳界看法紛歧。雖前揭玉

山國家公園倡導將垃圾帶下山,但據筆者所知,也有人採取就地掩埋或燒掉的方式處理,且

為數不少。筆者推測這是因為各種作法均有其利弊,且外國岳界因各地國情不同亦末有統一

作法,因此我國持開放的態度,由山友們在保護山林的共通目的下,各自依既有方式處理。

但若因此導致重大後果時,法律便會介入處理3如森林法第53條第3項是如此規定的‥ 「失

火燒燬他人之森林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是以,

即便山友欲採取燒掉衛生紙的方式處理,仍腔注意不可一時不慎燒掉了森林,否則將負相關

刑事責任80

0玉山國家公園百網, http:〃wvIW.ySnP.goV.tW/climbingsafet,aSPX?id=l ,最後點閱「」期: 2014年8月16日0

7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處/’惆以[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二十萬元以上百萬元以下罰金:一、末具第十八條第-,項第一款之條件,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者。 _ ‥

同法第49條第1項第1款規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一、違反第￣

七條第,項或第二項管制事項者- 」,同法第5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二十五萬元以下莉鍰:一、違反依第十條第四項第一一款公告管制事項,獵捕、辛殺一般類野牛動物者。 _ ‥

國家公園法第25條規定:「違反第十三條第二款⋯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鍍,其雕佯重大,致引起嚴重損害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c

8實際案例參台中地方法院90年度易字第1063號刑事判決: 「甲○○於民國九十年二月十六日十五時許,末=

許口丁,單獨人進人台巾縣和平鄉境內雪霸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而於翌日凌晨三時許,白台巾縣和平鄉三

陵農場雪Il磴山口出發,沿登II涉道走向雪山「三/\\九山莊| ,在當天十七時許抵達,夜宿任此山莊內。陌

日(十八日) L午十時許,甲○○從「三六九【【l莊」出發,朝原登山口處步行「、山,至當日上午十￣時許

在距離登山口約五點五公里處,因感腹部不適,而於登山步道旁之箭竹叢林內如廁。事後甲○○除掩埋排十

物外,慮及使用後之衛生紙隨地丟棄,有礙環保,即以打火機點火引燃,,, 。 」 「然攸告於箭竹樹叢中燃燒衛

生紙,本胳主意該地點遍仰箭竹樹叢,箭竹葉乾燥易燃,而衛生紙紙質甚輕,燃燒時應注意風向及控制餘火

杏則火隨風勢,將有延燒森林之可能;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而妝其情節又非不能注意,乃千

疏未注意,致燒燬前開管理處內之森林,被告過夫行為與該森林被燒燬間,顯有相當因果關係。故本件事

據明確,被告失火燒燬他人森林之犯行,可予認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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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登山環境的特殊性,登山從來都不是件低風險的活動。且由前述亦可知,許多倫理

雷面的行為耍求,也已化身為伴隨著強制力的法律規範,或在發生重大後果時,由有強制力

昀法規作為最後的底限。而這些責任風險,在山行的過程中即須被管控。在一般的認知下,

登山嚮導既肩負山行中組織領導者、危機處理者、解說或教育者及環境保護者之角色任務9 ,

除了自身應避免違反各該法規範外,亦應儘可能避免隊伍中類此違法之情事發生。

四、登山相關法律架構概述

登山所涉及到的法規是多樣的。撇開不分登山還是平時都應遵循的法令10 ,借重「法源

位階理論」 '' ,若先掌握了與登山相關之「法律位階.的規範,即可初步理解與登山相關之

法規整體架構12 0雖說如此,與登山相關的之法律位階的規範也有諸如人民團體法、國民體

育法、民法、刑法、保險法、消費者保護法、公平交易法、醫療法、緊急醫療救護法、個人

資料保護法、國家公園法、環境基本法、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國家

安全法、水利法、發展觀光條例、災害防救法等等,因此尚需要進一步分類以助理解。

首先是組織法與行為法的區分13 0所謂的組織法的概念,是指為了可以做什麼或為了可

以對外宣稱自己是什麼,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而行為法的概念,是指實際從事什麼時的行為

另外,依據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第9條第1款所規定之工作倫理如下: 「(一)於活動前或進入山區後,隨

時確認氣象、地形變化及隨隊人員(以下簡稱隊員)身心狀況,作妥適處理c (二)於活動前,提醒隊員山

區活動可能遭遇之突發狀況及應變處理= (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入山證或其他證件。 (四)不得有破壤環

境生態之行為。 (五)對隊員不得有性騷擾疑慮之行為二一巾可參考二

‘諸如不可公然侮辱他人,違者膺負相關民刑事責任,這不論在平地非登山時或登山過程中都應遵守。
法源位階表,詳見行政院官網

http://www,ey,goV,tWANews_Content4.aspx?n=BBEC 1 57 1 472009EF&sms=337EA9B 1 6C7004DE&s=545 1 2 1 09C37

219CA,最後點閱日期:2014年8月16日二

依照法源位階表,可以知悉憲法的效力是高於法律,法律白勺效力是高於命令的。憲法主要規範上位的抽象價

值及概念,具體規範依不同規範目的以不同的法律加以落實,並得課予強制力,而命令則多為規範具體執行

法律規範的細節牲規定,其數量往往眾多,修正亦較為頻繁,以登山為例,被歸類為命令之規定,即可能有

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

人民入出臺灣地區山地管制區作業規定、風景特定區管理現則、生態保護區進入申請須知、災害搜救費用繳

納辦法、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災害緊急應變標準化作業程序、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災害緊急應變標準化作業

程序、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災害緊急應變標準化作業程序、臺灣高山地區防範及救護山難注意事項、消防

機關與協助救災機關團體處理山難事故支援聯繫作業要點、新竹縣消防局執行山難搶救計畫等不勝枚舉⋯ 。

因此其實若能掌握特定行為的法律位階規範架構者,即可初步瞭解該行為受規範的全貌,而毋庸細查繁瑣的
命令位階的規範。

大法官釋字第570號解釋理由書第二段:「內政部為中央警察主管機關,依警察法第二條暨第九條第一款規定,

固得依法行使職權發布警察命令。然警察命令內容涉及人民白由權利者,亦應受前開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

警察法第二條規定,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同法第

九條第一款規定,警察有依法發布警察命令之職權,僅具組織法之劃定職權與管轄事務之性質,欠缺行為法

之功能,不足以作為發布限制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警察命令之授權依據。 」即在說明這樣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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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舉例來說,國民體育法第11條第2項授權制定之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就是屬於組

織法的一種,通過該辦法第7條所規定實施之資格審查、學科測驗、術科測驗及高山活動實

習成績及格者,得取得山域嚮導證書,此時得對外宣稱自己是「登山嚮導」或「攀登嚮導」 。

但是,不是拿到山域嚮導資格就等於取得免死金牌不受任何規範拘束,實際在登山過程中,

還是需要遵循行為法的規範,諸如若疏於對隊員為必要的指導、扶助或救助而產生傷亡的情

形,除民事上需負侵權行為之責任外,亦可能涉及遺棄、過失致死等罪行。就前揭諸法觀之,

我們可以初步分類人民團體法、國民體育法、環境基本法、發展觀光條例即屬於組織法類之

規定'J ,而這類規定通常與一般的山友並無直接關係c

行為法中,筆者認為可進一步區分「與登山過程所從事之行為密切相關之規範」及「基

於輔助地位之規範」 。後者諸如保險法(與登山行為本身無關,而是在發生意外等保險理賠範

圍之事故時,得以請求保險金)及個人資料保護法(同樣與登山行為本身鯛冑,而是為避免

山友個人資料遭登山社團濫用、誤用或洩露等)至於前者,則依登山具體流程尚可再予分類,

在登山隊召集方面可能涉及消費者保護法’5及公平交易法(登山服務廣告等之規範) ;入山方

面可能涉及國家安全法及國家公園法(入山入園證之相關規範) ‥環境保全方面可能涉及森林

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及文化資產保存法:山行本身可能涉及民法、刑法、消費者保護法;意

外處理方面,可能涉及醫療法、緊急醫療救護法、災害防救法等◆而這些法規非但登山嚮導

適用,一般山友也適用;且山行中隊員發生死傷事件而有究責情事時,主要即係依據民法及

刑法加以處理c

五、相關基本法律概念

(一)法律要件與法律效果

'd諸如登山社團的成立,即屬人民團體法第39條的範啃‥山域嚮導資格之取得及更新,即屬國民體育法第Il

條第2項授權制定之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規範的範疇‥環境保護專業人員資格制度即屬環境基本法第13

條的範疇;經營旅行業者之核准登記即屬發展觀光條例第26條的範晴。

15任籌備登山隊出隊事務的登山團體被訴事件中,高雄地方法院94年度重訴字第375號民事判決表示: 「⋯,￣

當時被告野外協會寄送給黃o元活動通知內容所載,參加該會活動者皆含食宿、交通及2,000,000元保險.≒

項,且該會組織章程第7條第1款亦明定其任務為辦理有關野外育樂活動事項,而舉辦登山活動每人所訣

交之活動費在扣除領隊費、伙食、交通、保險、入山申請等行政費用後,其結餘者即為被告野外協會之活壹￣

經費來源,,,是被告野外協會既係以辦理野外育樂活動為其成立宗旨,且其會務經費來源亦有賴舉辦登山活重

之結餘,是其提供山友為登山之導護自符合服務之要件,再參以前揭消費者保護法及施行細則已明訂營業二

不以營利為目的者為限,故被告野外協會雖為不以營利為目的之人民團體,但其白仍有消費者保護法之過=

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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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登山相關法律架構有了基本的認識後,再說明一下基本的法律概念。一般來說,告

訴我們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違反會被怎樣的規定,通常包含了法律要件及法律效果

兩個部分。舉個例子來說,刑法第276條第1項就規定: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二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其中「因週失致人於死」就屬於「法律要件」 , 「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就屬於「法律效果」 。而這樣的架構在民事、行政法

律規定亦有同樣的構造16 ,困此違法時的責任,視規範的性質,將可能有民事'7 、刑事18或行

政19上不同的法律效果。至於法律要件上,不論是民事、刑事還是行政法上之規定,主要可

區分「主觀要件」及「客觀要件」。主觀要件即指行為時之故意或過失;過失依刑法第14條

規定‥「(第1項)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第

2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 」。而過

失依欠缺注意義務程度之差異,可再區分為「抽象輕過失」 (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亦

即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之注意義務) 、 「具體輕過失」 (欠缺與處

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及「重大過失」 (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 。

(二)得減輕、免除或阻卻責任之規定

另外還有一種規定,在處理行為明明符合法律要件的描述,從而應課予法律所規定之法

律效果,但是因為特殊的情境,而不加以處罰或減輕處罰的情形。我們可以想像一下這樣的

案例‥溯溪高繞途中攀爬在溪邊岩壁向上爬升的學員一腳踩空,在向後傾怏滾落之際,在其

上方的幹部判斷只能先抓住學員的防水錶帶才可防止學員墜落,最後人拉住了,但錶帶扯壞

了⋯ 。就這件事的本質來看,幹部明知手錶是學員的,錶帶扯了特別是施以數十公斤的重量

是會壞的,但是還是決定扯它,這屬於故意毀損他人之物的行為,依刑法第354條規定,該

名幹部最重是要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但是,這樣做並不合理,因為幹部是為了救助學員

所為的行為,根本不應該與一般的毀損行為相提並論,因此為了處理這樣的例外情形,刑法

於第24條第1項規定‥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

‘o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森林法第56

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二、在森林遊樂區

或白然保護區內,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一)採折花木,或於樹木、岩石、標示、解說牌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加刻文字或圖形。 」

’7侵權行為方面,法律效果為損害賠償、除去或防免侵害:契約方面,法律效果為損害賠償、解除契約、減少
價金等。

「8刑事法律效果又區分為主刑及從刑。主刑包含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刑法第33條) ;從

刑包含褫奪公權、沒收、追徵、追繳或抵償(刑法第34條)。

°包含罰鍰、沒入、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影響名譽之處分、警告性處分(行
政罰法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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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之行為,不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而民事及行政法規亦有類此之

規定200

即便不是前述那種當下涉及人命救助的特別情境,且雖然沒有法律明文規定,但是在學

說上及司法實務上,承認若對侵害結果之發生無法預見或雖可預見但已盡力進行迴避卻仍不

可避免發生時,則因無「期待可能牲. ,也可阻卻行為人的刑事責任。諸如高海拔山行中,登

山嚮導已充分留意隊員的健康狀況,於辨識卅隊員的高山症狀已導致其無法走直線且意識開

始模糊時,已立即下撤降低高度並呼叫直升機,雖直升機閑天候不佳無法前來救援,但也已

集全隊之力徹夜陪同及背負該隊員下山,該隊員最後仍告不治,則因為登山嚮導已盡力防免

死亡結果發生,此外無其他積極救助之可能性,因此可阻卻過失致死之責任2l o

(三)保證人地位

這是在山行中人員死傷事件中登山嚮導責任追究上,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刑法第15條第

1項規定, 「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

發生結果者同。 ∴2簡單來說,這是在說明消極的不作為也可以評價為積極行為從而加以處

罰的規定。為何需要這樣的規定,主要在因為刑法原則上是處罰行為人積極實踐法律要件(不

論是主觀要件還是客觀要件)之行為吋3 ,但某些情形客觀要件得以消極之手法實現,諸如

「(過失)致人於死. 。在危險而瘦窄的山徑上不小心轉身背包一迴將隊友撞落山崖致死(積

極以背包撞擊)固屬之,眼看隊員高山肺水腫症狀漸漸明顯卻仍不下撤堅持帶領隊員繼續單

攻以致其死亡(消極不給予必耍指導、協助及救助)也可構成。意即為了界定在什麼樣的情

形下,消極的不作為也可以評價為積極行為,因此設有這樣的規定。

就此,台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聲判字第53號刑事裁定進一步表示: 「所謂『法律上有防

20行政罰法第13條規定‥「囚避免白己或他人生命、身體、白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冊出於不得匕之行為.

不予處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

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急迫之危險所為之行為, ↑負損害賠償之責●仙以避免危險所必要,並末逾越危山

所能致之損害程度者為限。 」

2'雖非登山相關案例,在業務為照顧被害幼兒的幫傭可預見該幼兒槌有口∫能跨山窗戶跌落之情形下,仍任今于

害幼兒三十分鐘左右之時間獨處而疏未注意其安全致生墜樓事件,台北地方法院86年悽訴字第102號刑手

判決表示‥ 「 ,,,被告對本件事故之發生既有過失已有如前述,則其對本件事故之發生應有結果迴避之可能性.

白無得執「無期待可能性1之法理以阻卻其責任。 」

王2依行政罰法第10條第`項,行政罰的領域固然也有類此規範,但本文既主要討論登山嚮導倒豕員發生死傷亨

件中之民刑責任,即以刑事領域之保證人地位為中心進行探討c

23但是諸如刑法第294條規定之遺棄罪(「(第'項)對於無白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二

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c (第2項)因祚,

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c |)及第185條′二一

的肇事逃逸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c 」) ,即係1三

外處罰行為人的「不作為」之規定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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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之義務』係指行為人須具備喉證人地位』 ,方有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作為義務,構成保證

人地位之法律理由,並不以法律涉有明文規定之義務為限‥, 」台灣高等法院102年度勞安上

訴字第4號刑事判決則表示:「 ⋯學說認為下述六種理由足以構成保證人地位: ◎法令之規定;

◎自願承擔義務(即事寶上承受保證結果不發生之義務者,如救生員、接受病患為其醫治之

醫生、登山隊嚮導、看顧嬰孩之人等,如事實上已承擔義務,即有保證人地位,不以當事人

間契約關係有效成立者為限) ; ◎最近親屬; ◎危險共同體(為達特定目的,組成之彼此信賴

互助,並互負排除危難義務之團體) ; e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 ◎對危險源之監督義務(對

於危險源負有防止發生破壞法益結果之監督義務,所謂危險源係指具有發生破壞法益之較高

危險之設備、放射性物質、爆裂物或動物而言) c 」所以商業隊伍中,收取對價帶領隊員上山

的領隊及嚮導對於隊員的登山安全及急難救助,因為自願承擔義務或屬危險共同體而負有保

證人地位;即便三五好友假期柏約攀登難度較高白汕岳時,彼此亦困屬危險共同體而互負保

證人地位24 0

(回)契約輿好意的施惠行為

契約在日常生活的交易往來中甚為常見,本文即不深入說明,依民法第153條第1項規

定: 「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 」且「當事人締結

之契約一經合法成立,雙方均應受其拘束5 c一

惟與契約相對應的「好意的施惠行為一, ,或許就屬較為陌生的法律概念。南投地方法院

99年度重訴字第28號民事判決中就此有明確的說明:「 ⋯學理上所稱之為呃意施惠關係』、 ,

呃惠行為』 、哨誼行為理論』者,係指行為人雖向相對人就特定事務為約定之表示行為,

但不具備法效意思,亦即並無受其表示行為可能發生之法律效果拘束之意思者,該約定之表

:J關於登山與保證人地位,甫投地方法院100年度易字第210號刑事判決表示: 「,,,連續數日之登山活動,對於

任何參與登山之成員無論登上、爬下之身體活動安全,抑或持續於山區行進之體力負荷,均構成相當程度之

挑戰,所以對於參與登山之人,其生命、身體之安全較諸一般日常活動均具有更高之風險,而為完成該等危

險性較高之登山活動,組成登山隊數人共同從事登山活動,期以登山隊全體隊員彼此間之信賴、互助、照廟,

並互負排除危難之義務,以同進同出同命之團隊精神,而能達成順利安全登高山之目的,此所以登山者共組

登山隊,而由登山隊之全體成員彼此倚賴,柏互扶助、照顧並排除危難,抵禦登山期間可能發生且難以預測

之種種風險,因此登山隊遂認係前揭所謂之「危險共同體J ,登山隊全體成員彼此之間均互居於相互信賴、

依存、安全、照顧之保證人地位。該等登山隊成員間彼此均居於「保證人地位」 ,亦即在法律上彼此間對於

結果之發生互負防止義務之人,且此種作為義務,雖法律並無明文規定,然依前揭最高法院判例意旨,就法

律精神之觀察,登山隊既屬危險共同體則各成員之間相互仍負有上開義務甚明。 」依此,則反面觀之,在天

數越短、危險性越低、山中照護設施越周全(諸如現代化山屋、明確的指標、明顯的路跡等) 、往來山友越

多、隊員彼此越不具密切關聯性(諸如本約定好各白單攻、糧食宿營設備各自準備等隊員間互助、照顧、依

存性低的情形)的登山活動中,筆者認為可能因為非「危險」或「共同體」 ,在沒有自願承擔義務之情形下,
彼此則不負保證人地位。

參最高法院18年度上字第484號民事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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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行為與契約一方之意思表示有所別,不能因此認定成立契約⋯」簡單來說,亦即當事人問

即便就特定事項有類似契約的約定或表示,但因同意的一方同意邀約時並沒有受該約定所構

成的法律效果拘束的意思,且邀約方也預期同意的一方即便同意但事後不履行也無所謂,因

此同意的一方不遵守該約定也沒關係。

至於這可能發生在什麼樣的情形,同判決進一步說明‥ 「 ,,,依學者就好意施惠行為所舉之

案例,多係日常祉交生活所生,且所涉利益輕微之案件,諸如答應親友代為投寄信件、答應

出席郊遊或宴會、答應代友人餵養寵物、搭便車等,此類案件對受託處理事務之人其履行與

否,他方對之均有其可能不為履行之預見,且有即使其不為履行亦無所謂之意思,蓋既屬社

交行為,則無強人所難而強制對方一定須履行約定之必要,因之在法律評價上,縱其不履行

對他方均無何不利益之可言,是可認受託處理事務之人及委託人在此社交生活之必要範圍內,

並無為法律行為而受其拘束之意忠,以此使社會上一般人與他人往來之基於好意之社交行為,

無須背負法律責任⋯ 。一

由前述可知,什麼樣的情況是「契約_,什麼樣的情況是「好意的施惠行為」即非常重要,

其判斷方式同法院判決中如此說明:「 ⋯如其約定為有償,依通常情形,應得認定已成立契約‥

但如約定為無償時,即應斟酌表意當時之客觀之情狀、社會常情或交易慣例,依誠實信用原

則,並考量當事人之利益,解釋當事人之意思而定,⋯ 」可供參考。因此,我們可以知道、

商業隊伍收費帶隊上山應屬(旅遊)契紆6 ,學校登山隊出隊、三五好友中有人熱心相約大

家上山則應屬好意的施惠行為,從而有人睡過頭放鴿子、有人上山忘了帶沙拉油(無法作菜) ●

應均無法因此請求違約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充其量只能給予道德上的譴責而已。

六、登山相關常見法律條文

礙於篇幅的關係,茲分就刑事、行政及民事責任舉例相關條文的規範意旨如下。其中二.

事部分的過失傷害罪、過失致死罪、遺棄罪及民事部分的侵權行為、共同侵權行為等規定.

是在涉及登山嚮導責任案件中,最常經人引用及主張的:

(一)刑事部分

過失傷害罪(刑法第284條第1項) 27、過失致死罪(刑法第276條)、遺棄罪(刑法≒

26參民法第二編第二章第八節之一旅遊之相關規定0

27刑法第284條第1項規定: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c 」

232 齟轂旅雪霸∵韻流聖稜

」



B3-2登山嚮導法律責任概述

294條) 28、竊盜森林主副產物等罪(森林法第50、 52條)、竊盜罪(刑法第320條)、失火

燒燬森林罪(森林法第53條第3項)、未經申請許可無故入出管制區經通知離去而不從罪(國

家安全法第7條第1項) 、無法定情形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罪(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1

條第1項第1款) 、無法定情形騷擾、虐待保育類野生動物罪(野生動物保育法第42條第1

項第1款)、國家公園內焚燬草木等罪(國家公園法第24條、第13條第1款)、國家公園內

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情節重大致引起嚴重損害罪(國家公園法第25條、第13條第2款) 、毀

損古蹟或遺址之全部一部等罪(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4條第1項第2 、 3款) 。

(二)行政部分

森林遊樂區、自然保護區內未經許可採集標本(森林法第56條之2第2款) 、森林遊樂

區、自然保護區內未經許可焚毀草木(森林法第56條之2第3款)、森林遊樂區、自然保護

區內採折花木或於樹木等加刻文字或圖形(森林法第56條之3第1項第2款第1目) 、非在

劃定區域內且未先經許可進行非基於學術研究或教育目的之一般類野生動物獵捕(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49條第1項第1款) 、違反保育計晝之公告獵捕、宰殺一般類野生動物(野生動物

保育法第50條第1項第1款) 、違反保育計畫之公告採集、砍伐植物、污染破壞環境等(野

生動物保育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 、國家公園內狩獵動物或捕捉魚類,或污染水質或空氣

(國家公園法第25條) 、未經國家公園許可於特別景觀區或生態保護區內採集標本(國家公

園法第25條) 、國家公園內採折花木、於樹木等加刻文字等、任意拋棄果皮等(國家公園法

第26條) 、未經國家公園許可進入生態保護區(國家公園法第26條) 、未經許可進入自然保

留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8條第3款)。

(三)民事部分

侵權行為(民法第184條) 29、共同侵權行為(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 30、民法第二

王8刑法第294條規定‥ 「對於無白救力之人,依法令或契約應扶助、養育或保護而遺棄之,或不為其生存所必要

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於登山相關案例中,最常見的爭執點,在於被害人於被「遺
棄」的當下,是否屬於「無自救力之人_.0

29民法第184條規定: 「(第1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

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
能證明其行為無週失者,不在此限。.

30民法第185條第1項規定‥「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就「共同不法侵害他

人之權利」之手段並不設限制,且依最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1737號民事判例表示‥ 「民事上之共同侵權

行為(狹義的共同侵權行為,即加害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

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數人因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苟各行為人之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共

同原因,即所謂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各過失

行為人對於被害人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 」因此像這樣的例子,也可能構成共同侵權行為:登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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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第二章第八節之一之旅遊相關規定(民法第514條之1至514條之12)、民法第二編第二

章第十節之委任相關規定(民法第528條至第552條) 。

七、過失致死案例思考

(一)概述

回到山行中人員死傷事件登山嚮導的責任追究間題上。我國類此案件中,還是以民國(下

同) 99年10月29日至同年11月2日能高安東軍縱走邱O坤先生(除判決內容之引用外,下

稱「邱先生_)的山難事件最常經人提起及討論c筆者認為,該案得以成為台灣山難案件中最

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主耍理由在於邱先生發生山難的前後過程,匕詳細經南投地方法院(下

稱「南投地院_)及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下稱￣台中高分院」)調查、審理後記載於同法

院100年度易字第210號刑事判決及101年度上易字第1399號刑事判決(因不得上訴而確定),

因此較能客觀還原當時的狀況31 :叉一、二審就領隊簡o咸先生(下稱「簡先生」)是否構成

刑法過失致人於死罪3喲認定相夏(一審認芍有罪,二審認為無罪) ,其理由為何、何者與岳

界通念較為相符,頗值進一步探討:

(二)基本事實

綜合法院認定之事實概要如後:該次山行成員計有簡先生(領隊)、洪o隆、曹o彥(下

分別稱為洪先生與曹先生)、邱先生等合計12人c簡先生雖是領隊,但他是在99年10月2〔,

日在出發往登山口帥遊覽車上,被推舉為臨時領隊的=山行一開始邱先生速度即較慢,由洪

先生和曹先生一路相陪c因邱先生嚴重脫隊,山行延遲1日,99年11月2日傍晚6時,除

邱先生、洪先生、曹先生3人外,其他戊員始到達萬大南溪河床營地休息099年11月3日

清晨6、 7時許,簡先生等9人未待邱先生等3人抵達,並在末派人回尋、未利用向外以手橡

通聯之機會向外求援之狀況下即下山,於99年11月3日中午抵達奧萬大遊客中心,也未採

預定走較安全的路,領隊卻臨時要求隊員走征險而陡峭的路,經豚員再二反應仍無效,過程中,走在前方白

隊員A在過危險地形時,被粗心的隊員B白後方耗到,以致隊員A墜崖身亡,此時領隊與豚員B對隊員A

的死,將可能構成共同侵權行為,而應負連帶賠償責任c

引此二判決均可於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檢索: http‥/仙S.judicial,goV,tW/FJUD/ c至於其他僅有新聞報導′/

山難新聞者,或礙於訌者當初取得之資料僅為片斷、或礙於當下情況混亂或參與者已解散無法求證、或蹴

截槁時間將屆無法進一步追查,徉往存在有與事實背離的情形,應僅供參考即可。

`2本案於南技地方法院判決中另論及遺棄罪的部分,法院認定￣⋯被告簡o成與上開多位證人於登山途中琍

無預見被害人身體已生異狀,即使其等離開山區時,亦全末知被害人有體力不支、滯留山區之情事,而被’.

人有洪o隆、曹o彥相陪,其等亦多認為被害人係處於安全狀態,則既難認被告主觀上已知被害人有陷於1

白救力之情事,白不得謂被告有何遺棄之犯意存在,而與遺棄罪之構成要件未符,當不得以該罪論處。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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玟任何尋找或聯繫措施請求協助,即搭乘遊覽車直返台北。邱先生於99年11月2日下午3

寺許,洪先生和曹先生鼓勵邱先生續行不成,提供全部餘糧予邱先生後結伴下山,於99年

11月3日下午4時許始抵達奧萬大遊客中心。洪先生及曹先生二人下山後,連絡上邱先生的

家屬,由邱先生家屬與曹先生等先後向警方報案。經南投縣政府消防局仁愛分隊搜尋,於99

丰11月5日中午在萬大南溪支流河床處尋得邱先生,惟邱先生已因失溫性休克而死亡。

(二)責任判斯

l 、隊員洪先生及曹先生部分,南投地院認定無罪,其理由在於(以下均引用法院判決原

文) : 「案發當時,被告洪o隆年近69歲⋯曹O彥則年滿70歲⋯雖其2人仍可參與高難度

之登山活動,身體仍屬強健,但究已⋯年高⋯ 。. 「而被告洪o隆、曹o彥雖年事已高,猶

於登山活動之初,眼見被害人邱o坤行進速度較慢,即一路相伴⋯數日陪伴被害人,而每每

脫隊,甚至無法抵達露營地點,露宿道旁⋯」 「被告洪O隆、曹o彥⋯一再鼓勵被害人仍須

勉力向前行進⋯被害人仍無意起身前進,且敦促被告2人繼續前行下山後,再聯絡伊家屬請

直昇機上山援救,,,」 「,,,字條上「請警察上山來救我,我走不動了」這段文字是曹o彥所書⋯

「不能大便,肚子奇痛,師祖對不起, 12月2日下午2時」及另紙字條上所書「請直昇機

救我。對不起洪先生及曹先生一均由被害人自己書寫等語⋯ 」「 ,,,被害人身材壯碩體重約達8 、

90公斤‥,被告2人確實無力揹負或攙扶被害人一同下山⋯ 」 「 ,,,況該處至奧萬大遊客中心之

路況仍屬險峻難行,,,是以若僅留1人陪伴,另1人下山,則單獨下山之人亦將甘冒極大之風

險,,, 」 「 ⋯被告2人離開被害人之前,更已將其等之全部食物均留供被害人食用⋯即迅速下山

求援,,,此顯見被告洪o隆、曹O彥已盡最大之努力照顧、扶助被害人,實無從要求被告2人

仍須再為何等排除危難之積極作為⋯_ 「被告洪o隆、曹o彥離開被害人之後⋯一路趕往奧

萬大遊客中心之終點,當時雖體力耗盡,幾乎累癱仍積極取得行動電話與當時己搭乘遊覽車

北返之前隊人員聯繫,並要其等儘速聯絡被害人家屬洽取直昇機之救援,雖輾轉聯繫,仍於

同年11月3日下午約4時許,與被害人之子邱o傑取得聯繫,,,被告2人即因疲累過度席地

而眠⋯被告曹O彥再於同年11月3日下午7時15分許進而向消防隊報案,請求搜救⋯且被

告2人在同年11月3日下午8 、 9時許親身前往南投縣政府消防局仁愛分隊報案,,, 。 」

2 、領隊簡先生部分

(l)南投地院認定有罪,其理由在於: 「,,,被告對於被害人即因為同登山隊之成員,具

有危險共同體之關係,在登山期間彼此間即應有相互扶持、照顧之義務,是以被告對於被害

人自係居於不純正不作為犯之保證人地位,而負有防止被害人因山難死亡之結果發生之客觀

注意義務⋯ 。 」 「,,,被害人邱o坤確有行進速度緩慢,拖延該登山隊全隊行程,甚且有經常

轂旅雪霸顓玩聖穫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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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隊及晚間末能抵達營地之情事,然由是可知被告簡o成及該登山隊其他成員⋯ (筆者按:

不包含洪先生及曹先生。下同)均已明知被害人顯有體能不濟,難以跟隨隊友之行程進度,

而全隊成員基於同為登山隊危險共同體之保證人地位,自須隨時對於被害人行蹤及各種情狀

格外注意,並適時給予援助,始得以達成全隊山友均同時並安全下山之目標。 」 「⋯被告簡o

成及當時登山隊成員非但均具有譬富之登山經驗與能力,足以對被害人施以援手;更且,客

觀上於同年11月3日之行程中亦確實有得以行動電話及早對外聯繫之地點,可請求外界援

助,由是可知,被告簡O成應無不能汪意上開登山隊危險共同骷之保證人地位所具有義務之

情事,因此,被告簡o成具有防止結果發生之事實可能性= 」 「再以被告簡O成與該登山隊

其他成員⋯俟翌日上午拔營出發之際,猶未見被害人等3人前來會合,被告簡O成等全體9人

均無任何找尋、求援等作為即繼續前行,再於同年11月3日中午12時至下午1時許,9人

陸續抵達奧萬大遊客中心後●僅交待洪o隆之妻林o慧於該遞客中心等候,亦未採取尋找、

聯繫、求援或向警方、消防隊報案、備案之措施,隨即在當日下午2 、3時許,被告簡o成

等9人均搭乘預訂之遊覽車北返⋯雖被害人,,,仍有同案被告洪o隆、曹o彥2人與其相伴⋯

然仍不能免除被告簡o成與其他隊友⋯與被害人同登山隊之9人基於危險共同體之保證人地

位,對於被害人仍負照顧、扶助及排除危難之義務,尤其,遇及被害人無力前行之狀況,顯

非僅憑洪O隆、曹o彥2人之力所能處理,被告簡o成及其他隊友⋯多達9人,自應於同

年11月3日早上於該萬大南溪河床旁營地山發前,採取部分成員積極回尋被害人,另部分

成員迅速前行並對外聯絡求援,或者部分成員在場等候,並確定狀況後迅速對外聯繫請求援

救,另部分成員則迅速往前下山求助等之措施,須積極確定其他嚴重落隊成員之行蹤與現有

情況,並迅速下山求援以備因應其餘未能會合之成員發生生命、身體危險之山難,猶應確實

注意登山隊之本隊人員始為第一現場之救難人員,而其等至遲於同日中午抵達奧萬大遊客中

心時,仍應盡力尋找、聯繫被害人等或請求他人協助返尋被害人,更須立即向當地警方或消

防隊報案或備案,以期警消之搜救人員得以即刻山動迅速救人。 」 「木件如上所述,若被告簡

o成與其他隊友等9人於同年11月3日上午自萬大南溪河床旁營地出發前,或於同日中午

抵達奧萬大遊客中心時,採取回尋、等候、積極尋求對外通訊、聯繫之機會,向外求援,或

向警方、消防隊報案、備案,得迅速採取救援措施,則於被害人體力不支、困頓山區時,當

可及時尋得被害人而加以施救,不致發生本件被害人死亡之結果。 」 「本件被告簡O成應注

意身為登山隊之成員應具有相互扶持、排除危難之義務,又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

被告竟疏為注意,其與其他成員過失不為上開返尋、救援或積極求援之期待行為,導致被害

人單獨滯留山區,未能及時獲救,終因致失溫性休克死亡,其過失之不行為與作為相當c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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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簡o成雖再三自謙並非領隊,但以本案登山隊鬆散之組織架構以及無任何商業營利

而言,既僅經同年10月29日南下遊覽車中之臨時推舉,且未見有人異議,即公推為臨時掛

名之領隊,仍可認其確屬領隊,並負起登山隊領隊行進速度之掌握、行止之確定及瞭解全隊

前後呼應之情形,務使全隊隊友均能同進同出安全離開山區⋯本院固認被告簡o成既曾經他

人推舉為領隊,其責任或應較重於,,,其他成員,但對於被告簡o成之歸責基礎仍僅在於其為

登山隊成員之一,是基於危險共同體之保證人地位產生應為期待之行為之義務,並非基於其

身為領隊之職責而來⋯ 。.

(2)台中高分院認定無罪,其理由在於: 「邱o坤固因本件山難死亡,但其直接引起死

亡之原因為失溫性休克‥,邱O坤死亡之時間應在99年11月2日下午2 、3時洪O隆、曹O

彥2人離開邱O坤後、至99年11月4日18時前7小時以前左右某時點⋯則被告於99年11

月2日下午3時洪O隆、曹O彥2人離開邱O坤後、99年11月4日的18時前7時以前左

右某時點,造成邱O坤失溫性休克死亡之結果,是否如公訴意旨所指因被告擔任領隊乙職本

應注意於行前檢查無線電等團體裝備是否齊全、於行進時隨時注意隊員狀況並予必要之協助、

照護及隨時掌握行程,且依當時情況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末攜帶無線電即率隊登

山而導致,即有予以詳細審究之必要⋯ ∵ 「⋯在許O靈為本件行程之安排前以及申請登山

許可時,均未預先籌劃由何人擔任領隊,且於籌劃前並未告知被告擔任領隊,僅在99年10

月29日登山隊從臺北出發至霧社,在遊覽車上臨時宣佈要由被告擔任領隊,並未經任何事先

審核選舉程序產生,自無從以許o靈上開臨時宣佈且於被告推辭下,即認被告係本件登山隊

之實際領隊⋯ 。 」「又邱o坤於登山行程中雖行進速度較為緩慢,但⋯行進中均有隊員陪同,

且在陪同隊員洪O隆、曹O彥最後離開邱O坤時,邱O坤精神狀況仍屬良好,繭因邱O坤

個人表示不願再往前完成行程,致陪同之隊員洪o隆、曹o彥留下所有裝備,,,並由陪同隊員‥,

下山尋求協助⋯無從認定被告此際應注意且須汪意邱O坤之狀況⋯邱O坤於99年11月2日

IO時許又延遲行程,按⋯在有隊員,,,陪同⋯下,是否有失溫性休克之危險,應僅有在場陪同

之隊員洪O隆、曹O彥能予以判斷,,,原審,,,認定洪O隆、曹O彥2人,,,過失致死部分,,,無

罪‥,以本件被告並非實際之領隊,且⋯當時均未在場,在已延遲原訂行程一天,及本次活動

山區復無法使用無線電通訊,而邱o坤前雖有延遲抿達之清形,但前均在有人陪同下抵達會

合點,且於抵達時精神狀況尚良好,自無從以邱O坤於99年11月2日仍有隊員洪O隆、曹

O彥陪同又延遲抿達,於在場陪同之洪O隆、曹O彥採取必要安全措施後邱o坤仍無法避免

失溫休克死亡,反而苛責未在場之被告對於邱O坤失溫性休克死亡,應負過失之責。 」 「本

件邱o坤前雖有延遲,但均有隊員陪同,且能在精神狀況良好下抵達,並未能以邱o坤延遲

轂旅雪霸嶺琉聖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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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認被告有注意之義務,,,姑不論本件須俟洪O隆、曹o彥下山後始能知悉邱o坤係因不願

再繼續行走而滯留山區,以本件搜救人員於接獲報案後仍受限於山路都是懸崖峭壁,為顧及

搜救人員白勺生命,須延至第2天上午8時始能出發上山搜救,則以在場陪同之洪o隆、曹o

彥於下山之際知悉邱o坤係不願再繼續行走,而非受傷或迷路,且洪o隆、曹o彥於到達

奧萬大遊客中心隨即聯繫邱O坤之千邱O傑表示邱O坤滯留山區,並非通知邱O坤受傷或

有生命之虞,另證人宋o筠亦證稱確有接獲報案,並考量地形及搜救人員之生命於翌日8時

以最怏速之行動救援,則木登山隊由在場陪同之隊員洪O隆、曹O彥於通知邱O傑有關邱O

坤滯留山區後,邱O坤在山上有睡袋及糧食,並有可接受積極協助脫離山區之可能,嗣邱o

坤因山區低溫造成失溫性休克死亡,係基於山區低溫所造成,亦即其死亡之結果難認係被告

應注意且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行為所致c _

(回)評析

首先,這支能高安東軍縱走的登山隊伍,幅言亥就是岳界常見的朋友拉朋友,但是我的朋

友與你帥月友可能互不認識33的登山組合(南技地院稱為「鬆散之組織架構」 「無任何商業營

利」) c這種型態下大家相約上山,在民事關係的認定上,筆者認為較近於前述的「好意的施

惠行為」;且像在木案中,簡先生是在往登山口的車上,才臨時被大家推為領隊的,因此台中

高分院認定「無從以許o靈上開臨時宣佈且於被告推辭下,即認被告係本件登山隊之實際領

隊」 ,並不是沒有道理。因此即便這樣的隊伍發生人員傷亡,在民事上,是無法基於「契約一

要求簡先生或其他成員負債務不履行的責任,只有在有成員符合民法上侵權行為或共同侵權

行為時,方得請求損害賠償3J c惟無論如何,能高安東軍縱走自能高山起,一路循能高山南

峰、光頭山、白石山至安東軍山全程多超過海拔3千公尺,屬中央山脈北三段的北線,雖擁

有美麗的高山草原及連串的湖泊景致,然而縱走天數長、高山氣候變化大、草原獸徑縱橫交

錯、部分路段屬岩壁等危險地形,閑此這條路線確實存在有相當的危險性35 0也丙此挑戰這

條路線的登山隊,原則上會構成前述的「危險共同體」 ,從而登山隊成員間應互負「保證人地

位」 ,南投地院的見解應值贊同36 0

?、參南投地院判決理山,豈、二(六)簡先生之證詞c

州經筆者初步檢索,並未查待簡先生等涉及民事侵權行為之相關民事判決。

`5可參見吳夏雄「能高安東軍縱走白勺潛在危機. ∠文’

http://blog,Xuite,net/kenneth,teng/twb'og/1 3 ' 406976- 1 0203 1 9,%E8%83%BD%E9%AB%98%E5%AE%89%E6%9

D%B l %E8%BB%8D%E7%B8%B l %E8%B5%BO%E7%9A%84%E6%BD%9B%E5%9C%A8%巳5%8D%B l %E6

%A9%9F%E3%80%88%E6%96%87%EF%BC%9A%E5%8F%BO%E7%8 1 %A3%E5%B l %B l %E5%B2%B3%EC)

%9B%9C%E8%AA%8C+%E5%90%B3%E5%A4%8F%E9%9B%84+%E8%A3%9C%E5%85%85%EF%BC%91\

%E7%BF%AO%E6%B9%96%E5%Bl%85%E5%A3%AB%E3%80%89 ,最終點閱日2014年8月29日) 。

b此部分可詳見註腳24 0惟筆者仍欲強調,在具體個案中,甽更是在具有較高度風險的登山路線,但在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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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南投地院認定洪先生和曹先生就過失致人於死的部分無罪,亦應值得贊同,主要

理由在於前揭所述之「期待可能性」的法理,應無疑義37 0然而簡先生(包含其他8名隊員,

以下同) 38究竟應如何認定其責任,則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結論上來說,若從下面這些面向加以思考的話,筆者傾向認為南投地院於判決中的論述

較為可採:

l 、首先,筆者想強調的是, 「行進緩慢」本身,發生在我國平地、低海拔山區還是發生

在高海拔山區,為登山者帶來的風險基本上並不相同。我國高山地帶在先天自然條件的限制、

長年登山運動發展及自然保育觀念的抬頭下,宿營地及水源地通常極其固定且有限,因此若

發生行程延看時,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來不及抵達預計營地而得摸黑走夜路(原則上為登山的

忌諱) ,甚至須進行緊急露宿。若經驗、裝備及糧食等不足的情形下,極可能於行進間發生意

外傷害、墜崖或迷途;緊急宿營時也可能因良好的營地不易覓得,難以有效遮風避雨等,致

生失溫等意外狀況。前揭狀況若發生在「秋冬」 ,更會與類似狀況發生在夏天情況不同,將可

能因低溫的關係使後果更加嚴重。再別說是「疲累的人」 ,在體力、注意力及應對能力均明顯

下降之際,更難以應付前揭情勢3而本件山難事件的基本背景,就是發生在這樣一個深秋時

分,平日各有工作臨時成軍的登山隊剛完成能高安東軍縱走最後一個三千米級山頭後,下山

至海拔仍甚高的寒冷深山溪谷中時39 0

實際上越不存在「共同體一的情形時(涉及個案上舉證的問題) ,筆者認為仍有免除「隊友」間互負保證人

地位之可能,詳參註腳24後段。至於本件是否有該當此種例外狀況之情形,不論台南地院或台中高分院均
未進一步為相關認定,至為可惜c

￣或有認為依據南投地院的認定,洪先生和曹先生既然已那樣盡力陪伴及協助邱先生,何以仍然被告?真是好

心沒好報?但是,筆者認為,邱先生已然往生,邱先生的家屬不在當場,當然無法得知當場洪先生和曹先生

是如何幫助邱先生的。既然原則上同登山隊的人互負保證人地位,因此一併訴請檢察官偵辦(或由檢察官主

動偵辦) ,以查明事實真相,應難謂背於常情,甚至可說反而藉由司法程序,始彰顯了洪先生和曹先生對邱

先生的義氣相挺,只是不可否認的,受司法追訴的過程中生心理難免受有影響,礙於舉證手段有限,有時也

不見得結果盡如人意,像本案中,若沒有邱先生親筆所寫的字條,而都只有洪先生和曹先生白己的供述的話,
到底對其等責任認定上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即不得而知。

‘8針對當時與簡先生同行之隊員許O靈、龍O池、楊O郎、林O宗、呂O長、楊O賢、凌O政、林O銘等8

人,基於危險共同體的保證人地位,其責任認定原則上應與簡先生相同(惟依南投地院判決理由壹、二(四) ,

法院僅認定簡先生、許o靈、龍O池、楊O郎、呂o長之登山經驗豐富,似可推知林O宗、楊O賢、凌O

政、林o銘等四人經驗較為不足,然而其等具有如何之經驗,法院並未認定。惟若確屬經驗不足者,該等四

人就邱先生死亡結果之防止可能牲即低,在責任認定上,將可能無法要求其與簡先生等同負相同程度之注意

義務,從而將影響其罪責之認定) ,就此南投地院判決亦表示: 「再就,與被告簡志成共同參加上開登山隊之⋯

8人與被害人之間,亦具有危險共同體之保證人地位,彼此負有相互扶持、照顧並排除危難之義務,是⋯8

人未盡基於上開義務之積極回尋、援救或聯繫搜救等本應期待作為之義務,或亦涉有刑法第276條第1項

過失致人於死之罪嫌,均移請檢察官依法偵辦⋯ 。 」惟經筆者初步檢索,並末查得本件涉及許O靈等8人之

其他刑事判決。另外,由於南投地院及台中高分院於前揭判決中既均僅以簡先生為被告認定其責任,因此本
文亦只檢討二法院判決就簡先生部分之論述,特此說明。

依林務局台灣山林悠遊網就奧萬大森林遊樂區的簡介

轂旅雪霸韻跪聖稜軋2叩



鐵銼謹盡噩盥

別忘了邱先生從99年10月31日,即此行第三天起已開始出現行進較慢的現象,姑且無

其他事證指向其另有其他病痛(諸如急性高山病) ,但至少可知邱先生也是該登山隊中較有狀

況的一位。面臨前揭狀況,相較其他11位隊友,明顯腔給予其更多的注意與協助。再說,簡

先生等人超越邱先生等三人致其脫隊,係發生於同年11月2日上午;換言之,從行程開始至

同年11月2日上午為止,該登山隊成員並末發生長時間、隔夜仍分群行動的情形40 0則同年

11月2日當簡先生抵達萬大南溪河床營地休息,於同年11月3日凌晨6、 7時一早欲出發卻

仍不見邱先生等三人抵達時,考量到邱先生等三人甚至經過一夜仍未能如先前一樣趕上隊伍,

是否還是可以優先推定邱先生等三人如往常一樣,只是單純「行進緩慢」而已,還是應先行

推定邱先生等三人可能發生了需進一步救援的狀況而應派員回尋,即值思考c

而簡先生於同年11月3日清晨之關鍵時刻決定先行離去,從而洪先生及曹先生無法取得

隊友支援,導致其等竭盡所能仍未能哎功孜授邱先生,邦E先留邱先生一人獨自等待救援而

最終因失溫性休克致井簡先生在決定逕自下山時,是杏果真無法預見若邱先生狀況惡化時,

其與洪先生及曹先生三人在Il月初高海技山區可能遇到的風險Jl?是否僅可因人不在當場而

可免責J3?洪先生和曹先生在缺乏支授的情形下以當下最佳之方式進行危機處理固不應責難.

然而造成這種狀況的簡先生是否亦可雨露均霑而認弓其等不可「苛責_,筆者感到困惑。因此,

台中高分院所述「⋯邱o坤前雖有延運祇達之清耶,但前均在有人陪同下抵達會合點,且於

抵達時精神狀況尚良好,自無從以印O坤i\99年11月2日仍有隊員洪O隆、曹O彥陪同又延

遲抿達,於在場陪同之洪o隆、曹o彥採取必要安圭措施後邱o坤仍無法避免失溫休克死亡,

反而苛責末在場之被告對於印o坤失溫性休克死亡,應負過失之責∴筆者並不認同0

2 、台中高分院判決認為簡先生非該登山隊實際領隊,意即簡先生並非「白願承擔義務一

而對邱先生負保證人地位◆然而依前所述,簡先生仍然不能免於閑「危險共同體」而對登山

隊友互負保證人地位。這也是南投地院認定簡先生憔負過失致死罪責的重要理由之￣。是以,

若本件登山經驗豐富的簡先生超起了邱先生等三人、末待邱先生等三人像往常一樣趕上後仍

(h叩.//recreat|On forest,goV,tW/RA/RA_l_l,asP`?RA_|D=0400001 、最後點擊日期: 2014年8月31日)表示:

「本園區位於海拔1200公尺左右,,,十二月至翌年二月較低(約I1-12C),請遊客白行摘帶衣物c 而萬人南

溪河畔營地海拔約2000公尺,溫度自當較奧萬大森林遊樂區史低,

+O參南投地院判決理由貳、二及壹、二、(五)￣

J|南投地院及台中高分院均未就高山地區低溫環境下可能產生的狀況剌可進行調查,惟相關論述{少,諸如中

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紳

http,//www,Cpami gov,tW/pda_Chinese/index,Php?op'ion=COm-COntent&γiew=artlCle&id= 1 7092&ltemld= 1 4 1 (最後

點擊日: 2014年9月2日)及相關登山醫學網玷等。同時,法院亦未透過該登山隊的行前資料(諸如隊友間

的郵件、 LINE往返訊息)或訊問等方法調查該登山豚成員的裝備(特別是邱先生、洪先生和曹先生) ,以釐

清是否其有足夠的保暖能力渡過高海拔地區的寒冷c

J2如此是否鼓勵山友們獨善其身即可,頗值思考c

240 齟輊旅雪霸韻流聖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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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離去、未進行任何可能的確認、連繫與援助即逕自搭車北返,若仍可論斷不負保證人地

位,那麼筆者認為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之「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 ,在登山領域的適用將

過度受限。至於,台中高分院以洪先生及曹先生於99年11月3日下抵奧萬大後,只與邱先

生的兒子說明邱先生「滯留山區」而非通知邱先生「受傷或有生命之虞」 ,充其量都是發生在

簡先生已下山搭車北返之後,且洪先生及曹先生採用該種方式通聯,亦可能出於不讓邱先生

之子過度擔心之體貼心態,均不足以影響當初簡先生決定不加以回頭確認及協助即行下山所

生之責。又簡先生逕自下山的判斷,其中一個理由在於想下山趕回台北,以減少巴士的等候

費用並便於隔天上班,惟此並不構成合理的事由J3 0

3 、那麼難道邱先生一定沒有錯?責任完全都在隊友身上?事實上並非如此。即如南投地

院於論斷簡先生的刑責時,於判決中表示「核被告簡o成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第1項

過失致人於死罪。爰審酌⋯被害人末衡量自身體能,勉強參與上開登山隊,從事高風險之登

山活動,致生不幸,本身亦有過失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 」亦即,邱先生固

然對自我體能有錯誤認知,但過失致死罪既在追究簡先生對隊員的危難有無怠於救援及即時

扶助,則邱先生本身之疏失,仍不足以去否定簡先生過失致死的責任,充其量只是納入簡先

生量刑的考量,予以酌量減輕。因此,南投地院的判斷應可認同。

八、結論

登山是項健康正面的活動,因此相信愛山而親近山林的人們此後也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如筆者即觀察到,晚近登山活動持續發展下,慢慢衍生出所謂的「跑山」活動,漸漸風行岳

界。這種新型態的活動相較於傳統登山來說,裝備求輕、食糧計畫求簡便、行進速度求快、

單位時間的山行路線拉長、與隊友間的關係也較為鬆散,但是跑山所會遇到的風險與登山相

比一項也沒減輕,反而是因為長程爬升降低、大量流汗後帶來體力及熱量的流失,對潛在危

險地形反應時間大幅縮短,在食糧求簡且跑友間實力不平均而拉大彼此間距時,如何相互支

‘3南投地院判決亦表示: 「,,,被告簡o成與其他隊友共9人或有因工作、事業繁忙不堪遲延,急於結束登山行

程返家,或以車資因遲延而日日累加,增重負擔,或因隊友間彼此並非全體熟識而致輕忽相互扶持之義務,

此均所以被告簡o成等人未為照顧、扶助及排除危難之期待行為之部分緣由。然而,既已參與登山隊而從事

登山活動,衡諸前揭最高法院判例,雖無法律明文,但由法律精神而觀察,登山原屬高風險的活動,登山隊

之組成更具有危險共同體性質,隊友間彼此具有保證人之地位,並基於該等保證人地位產生互負扶助、照顧

及排除危難之義務,且該等基於登山隊之團隊精神而建立義務,並不因個人工作之繁冗、車資經費負擔之加

重、抑或隊友間彼此是否熟識而有不同,其等既已組成登山隊而共同從事登山活動,則在登山期間即應彼此

信賴、相互扶持,對抗高山裡任何無法預測、不可知之風險,以登山隊同進同出同命之團隊精神,來儘可能

保障每一位登山者身體、生命之安全,此亦所以國家、社會容許高風險之登山活動持續進行,不予禁止之最

大緣由。」

轂旅雪霜韻琥聖種蛀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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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照顧,將成為新的課題。我們固然不因為有風險產生就乾脆敬而遠之,但對於新風險要有

正確的認知,並應思考安全上對應之道,以維持跑山團隊每個成員的安全性,這是從事這種

新型態運動的人們,都應有的基本態度。

總之,登山活動的形態不論如何演變,只要仍是人與人的結合,同樣都會有對於「登山

嚮導」責任的要求,以在法律面上,以責任追究的方式就登山安全做最後一層的把關。只是

事後究責往往為時已晚,由衷地希望每趙山行,大家都能作充分的準備、適切的互助與照護,

才可快快樂樂地上山,平平安安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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